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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5545.htm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

十二日） 国务院原则同意煤炭工业部《关于加快发展小煤矿

八项措施的报告》 ，现转发给你们，望结合实际情况贯彻执

行。 我国煤炭资源丰富，分布很广。发展煤炭工业必须坚持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在重点发展国家统配矿的同时，

在有条件的地区，积极发展地方国营煤矿和小煤矿。特别是

缺煤地区更要加快发展，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各地、各部

门都应积极扶持。 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小煤矿的发

展要加强领导，统由各级煤炭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合理利用

资源。对重要的矿山，要保护国家矿产资源，从全局考虑，

统一规划，按计划开发。对分散的资源，也要有规划，有组

织地进行。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既要积极

支持，又要结合当地情况立点法。当前小煤矿的安全状况差

是个严重问题，各级领导必须严肃对待，予以高度重视，要

采取有效措施，使所有开办的小煤矿都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

条件，切实保证安全生产。 煤炭工业部关于加快发展小煤矿

八项措施的报告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队集体办的

小煤矿发展较快，现已办矿１６，０００多处，去年产煤１

．４６亿多吨，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五分之一以上，近三年

平均年增长１，０００多万吨，已经成为我国煤炭工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社队煤矿的发展，起到了国营煤矿所起不到的

作用。去年社队煤矿除提供地方和社队企业用煤４，０００

多万吨、生活用煤２，０００多万吨之外，还提供外调商品



煤４，０００多万吨，对发展地方工业和农民生活用煤起了

重要作用。 缺煤的江南九省（区）去年社队煤矿产煤二千四

百多万吨，占九省（区）总产量的２３％，提高了自给水平

。 去年全国用社队煤矿生产的煤烧砖瓦一千四百亿块、石灰

三千多万吨，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７５％和９０％。 直接从

事小煤矿生产的约三百万人（包括季节性从业人员）其收入

超过当地农民平均分配水平一倍以上，近两万个社队的全体

社员均跟着受益。 我国幅员辽阔，煤炭资源丰富，有一千多

个县蕴藏着煤炭。现在已经开发的，只是一小部分。因而，

发展小煤矿有着十分优越的条件。有煤炭资源和运输条件地

区的广大群众也有办矿的积极性。但长期以来我们对小煤矿

重视不够，扶持较少，再加上经济政策某些方面统得过多过

死，使小煤矿的发展受到限制，这是非常不利于“四化”建

设的。我们总结了小煤矿发展的经验教训，认为对小煤矿的

建设，要解放思想，放宽政策，调动有条件的地区、各行各

业和群众办矿的积极性，这是煤炭工业必须采取的一项重要

改革措施。 为此，我们建议：一、 采取多种形式发展群众办

矿。在有煤炭资源和运输条件的地区，尤其是缺煤的地方，

要积极动员和组织社队集体办矿，鼓励各行各业办矿，也允

许群众集资办矿。更要鼓励缺煤地区采用各种方式到有煤地

区联合办矿。二、 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社

队集体和群众集资或专业承包办矿所产的煤炭，凡纳入国家

或地方计划分配的，应按质论价，售价应保证煤矿有合理的

利润。凡未纳入计划的，应允许自行销售，自定价格。 允许

煤矿和群众利用各种运输工具经营煤炭运输业务，可以长途

贩运，各地不得封锁。需经铁路运输的，必须纳入计划，批



准后方能运输。 对小煤矿要根据赢利多寡依法征税，缺煤地

区和开采条件困难的，可提出申请酌情给予定期减免。 小煤

矿的经营管理和对工人、干部的工资、福利待遇等应有自主

权，但要注意在分配上留足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费用与必要的

扩大再生产费用。三、 各省（区）煤炭局、煤炭公司、矿务

局和地质部门，应本首统筹规划，合理利用的原则，积极为

群众办矿提供煤炭资源。在国营矿内，应由矿务局或国营矿

统一规划，凡大矿采不到的边角煤、已经采过留下的残煤，

可划给小煤矿开采。国营矿长期利用不到的资源，也可划出

一定范围，供小煤矿开采。现有争议的地区，要在保证国营

煤矿合理利用资源、安全生产的条件下，予以适当调整。除

此之外，凡有资源而又有运输条件的地区，应放手发展小煤

矿。但必须严格执行一九八二年《国务院关于保护国营矿业

企业正常生产的决定》，不准乱采滥挖或盲目生产。严禁在

铁路、公路、水库、堤坝和受保护的文化古迹及重要建筑物

下面开办小煤矿。同时也要注意与城乡规划相结合，保护环

境。四、 提倡综合利用与联合经营。对小煤矿所产煤炭，提

倡就地利用，尤其在交通运输不方便的地区，应大力提倡搞

小坑口电站、小煤气、小建材、小化工。在产品加工综合利

用方面提倡和其他行业实行多种形式的联营。五、 开办小煤

矿必须具备起码的安全生产条件，坚持安全生产方针，执行

国务院颁发的《矿山安全条例》、《矿山安全监察条例》和

煤炭部颁发的《小煤矿安全规程》。的有关规定。六、 各级

政府、各国营煤炭企业要积极扶持群众办矿。 １．办矿资金

以自筹为主，确有困难的，特别是缺煤地区，各地农业银行

可酌情发放贷款。 ２．小煤矿所需物资，除火工产品由物资



部门统一供应外，其他矿用材料和设备，凡纳入国家和地方

计划的，按规定的指标，保证供应，不得挪用。自销煤生产

所需的矿用材料和设备，市场采购不到的，物资部门和煤炭

管理部门尽力协助解决。 ３．各省煤炭局、各国营煤炭企业

，都应组织小煤矿技术服务队，帮助小煤矿制订开发规划、

改造规划，改善安全状况，提高抗灾能力，逐步提高小煤矿

技术水平、装备水平和经济效益。这项措施应长期坚持下去

。 ４．应积极向小煤矿输送技术人才，帮助轮训干部和技术

骨干。允许小煤矿在社会上招聘技术人员；允许国营煤矿的

干部、技术人员、老工人离职应聘或搞承包。鼓励已退休离

休的职工，到小煤矿服务。七、 开办小煤矿应由省（区）政

府或煤炭主管部门审批，合格者发给开采证。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凭开采证发给营业证。对现在已进行开采的小煤矿，进

行一次认真的清理，补办批准手续。凡持有开采证和营业证

的小煤矿，受国家法律保护。八、 小煤矿的发展，已经出现

许多需要协调的问题。由各级煤炭主管部门，归口管理，认

真做好工作。为了协助各省（区）总结经验，制订政策，用

活管好国家补助的资金，搞好协作关系，如集资办矿，联合

办矿，产销协作，物资交换，组织运输，帮助规划、改造等

，拟组建地方煤矿联合服务公司，采用经济办法，促进各地

小煤矿的发展。 以上如无不当，请批转各地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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